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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32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青松股份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:2015-086 

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5

年 11 月 27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，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在福建省

建阳回瑶工业园区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。会议应到 5 人，实到 5 人，柯维龙、柯维

新、陈尚和及独立董事张乐忠、黄兴孪亲自出席会议，会议由柯维龙先生主持，公

司监事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。会议召开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召开合法、有效。 

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、依法表决，审议通过如下决议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1、会议以 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、2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转让张家港亚细亚化工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； 

考虑到张家港亚细亚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张家港亚细亚”）2015 年以来

持续亏损，且涉及十余起经济纠纷案件，对公司产生了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，为消

除影响，减少公司的投资损失，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，以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

利益，公司控股股东柯维龙拟以 9,700 万元的价格受让张家港亚细亚 100%股权，并

愿意代张家港亚细亚清偿所欠公司的全部债务共计人民币 217,391,701.65元；公司

董事会同意将张家港亚细亚化工有限公司 100%股权转让给柯维龙。具体内容详见同

日公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的《关于转让张家港亚细亚化工有

限公司 100%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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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上述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，

公司关联董事柯维龙、柯维新对此议案回避表决，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

意意见。  

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

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会议以 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

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》。 

公司定于 2015年 12月 24日采用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本次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如下： 

1、会议召开时间：2015年 12月 24日(星期四)上午 9:00 

2、会议召开地点：福建省建阳回瑶工业园区公司会议室 

3、会议出席对象:  

（1）凡 2015年 12月 21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5: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；  

（2）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  

（3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《关于召开 2015年

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




